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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李倩 记
者 严君臣）上班途中受伤后，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协商签订和解协议，
并拿到4万元赔偿款，随后又后悔
赔偿款要少了，再次申请工伤认
定，并起诉到法院，请求撤销之前
的和解协议。近日，南通市通州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劳动争议纠
纷，法院最终认定协议真实有效，
驳回劳动者诉讼请求。

2022年 8月 1日，原告施某到
南通某纺织品公司从事保安工作，
公司未为施某缴纳工伤保险。谁
料上班才半个多月，施某在上班途
中发生交通事故，并支付医疗费数
千元。为此，施某向通州人社局申
请工伤认定。

因为担心工伤认定不了，施某
便同意与公司协商解决，并找来亲
戚吴某一起与公司谈判。双方于
同年10月 25日签订“和解协议”，
约定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公司一次
性支付施某人民币4万元，该款项
包含但不限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等各项费
用。施某自愿放弃双方各项工伤
待遇，解除合同经济补偿及工作期
间的保险待遇补偿事宜所享有的
一切投诉、仲裁、诉讼等权利。协
议签订后，公司向施某转账 4 万
元。施某随即向人社局申请撤回
工伤认定。

之后，施某越想越后悔，当了
解到认定工伤构成十级伤残大概
能获赔10万元时，再也坐不住了，
时隔一个月又跑到人社局再次申
请工伤认定。后施某被认定为工
伤，且伤残等级为十级。

施某随即提起劳动仲裁，要求
公司支付其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
及工伤保险待遇损失合计12万余
元。仲裁未支持其请求，施某不服
诉至通州法院。

庭审中，施某主张协议签订时
其工伤和劳动能力尚未能作出认
定，协议确定的赔偿额与实际应赔
偿数额差距过大，应予以撤销。

公司认为和解协议真实有效，

且经案外人吴某作为中间人协商
确认，没有损害施某权益，亦不存
在显失公平，相反施某有违诚信，
故不应撤销。

法院遂对双方和解协议签订
的背景、过程进行调查，查明，双方
在中间人吴某的协调下，对赔偿数
额经过了充分协商，并一致确认为
4万元，协议中对4万元组成也予
以了明确。

通州法院经审理认为，施某作
为协议签订主体，对构成工伤的赔
偿额也有一定认知，并充分参与了
协议洽谈的过程，不存在重大误
解、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
情形。经计算，和解协议确认的4
万元数额已达到原告法定工伤保
险待遇近60%，不存在显失公平。
因此，该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显
失公平情形。据此，法院驳回施某
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判决后，施某不服提
起上诉，南通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小区里频现“屎包”，
业主不敢从此经过

去年6月下旬，常州市武进区
一小区居民向物业反映，有人将装
有排泄物的垃圾袋随手扔在小区
内步道上，希望物业抓紧处理。

起先，这件事并未引起大家的
重视。没想到，从那以后，装有排
泄物的垃圾袋就经常出现在上述
步道附近，甚至有人看到，“屎包”
就是从楼上扔下来的。

小区内有人高空抛掷排泄物，
消息在业主群内传开，一时间，这
栋居民楼附近的步行道成了小区
里有名的“危险区域”，业主们都不
敢经过此处。

“发现黑色垃圾袋的时间一般
是上午八九点，有时候落在这栋居
民楼门口的步道上，有时候挂在绿
化带的灌木丛或者树上，里面都是
大便，有时候一天还会扔两次。扔
在步行道上的每次都溅得到处都
是，不好清理，需要提着水桶冲刷
很多遍。”小区保洁孙师傅说。

自从发现有人高空抛屎，物业

就在小区内展开了调查，遗憾的是
没人承认是自己干的。无奈之下，
只好在正对该栋居民楼的位置加
装了监控探头。

天太热懒得下楼，她
一个多月高空抛了几十次

安装了监控设备不久，小区内
再次发生高空抛屎事件。去年 8
月5日上午10点左右，小区业主周
先生在该栋居民楼附近散步，突然
之间天降一个黑色垃圾袋，“垃圾袋
就掉在离我大概一米远的位置，都
炸开了，里面都是大便，还洒了几滴
水出来到我的脸上。”气愤不已的周
先生立即向物业反映情况。

此后，小区物业根据视频画面
锁定高空抛屎的正是该栋居民楼
10楼某户，随即报警。据了解，涉
事房屋已出租，事发时有多名租客
共同居住，警方最终依据抛掷排泄
物的窗口判断，确定高空抛物的正
是年轻女子王某。

到案后，王某很快承认了高空
抛物行为。据王某交代，出租屋内
的马桶经常堵塞，她很少使用，正

常大小便都装在垃圾袋里。自去
年6月下旬起，因天气较热她就懒
得下楼扔垃圾，便直接将装有排泄
物的垃圾袋从楼上扔下去。

经检察机关审查查明，去年6
月下旬至8月初，短短一个多月时
间里，王某累计向楼下扔了数十次
排泄物，此外还扔过一次厨余垃圾
和砧板。

犯高空抛物罪，女子
被判拘役三个月

作为该案的承办人，武进区检
察院检察官毛竹介绍，王某所住楼
层 10层可以认定为高空，结合高
度判断具有一定伤害性且极为恶
心。检察机关认定王某从建筑物
高空抛掷物品，属情节严重，其行
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高空抛
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月29日，武进区检察院以高
空抛物罪对王某提起公诉，4月 9
日，法院依法判处王某判拘役三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两千元。

工伤后与单位私了，想反悔被法院驳回

太龌龊！天热懒得下楼
女子频繁高空抛“便便”被判拘役

自 2023 年 6月起，常州一小
区有人频繁从高楼往下抛屎，把小
区搞得臭烘烘不说，甚至还差点砸
到居民头上。没想到，干这种龌龊
事的竟是年轻女子王某。她的理
由很简单：马桶堵塞又懒得下楼。
今年3月 29日，常州市武进区检
察院以高空抛物罪对其提起公
诉。目前，当地法院已对此事作出
判决，王某被判拘役三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两千元。

通讯员 夏丹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宋体佳

践行诚信价值准则，不仅对企业，对劳动者来说，也是应遵守的价值准则和
义务。本案中，施某经过与公司协商后签订和解协议，在公司积极履行协议内
容后，施某撤回工伤认定申请，随即反悔再行申请工伤认定，并申请仲裁、提起
本案诉讼，否认协议效力、要求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该一系列行为不仅有
违诚信，亦引发了讼累，违背了对劳动者依法予以倾斜保护的初衷，也不利于
创建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以及诚信社会的建立。

■法官说法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王杨 记
者 严君臣）李先生买了健身房一
万多元的私教课，还没开课就在
家摔伤，手腕骨折。他与健身房
多次协商退费未果，于是诉至法
院。4月10日，现代快报记者了
解到，近日南通崇川法院审理了
这样一起案件。

李先生与南通某健身房签订
《健身购课协议》，并支付了课程
费用12300元。协议中还约定，
会员如有因自身身体健康原因要
求退课、退款的，须承担未使用
课程金额30%违约金，如不承担
违约金，健身房不予办理退课。

协议签订不久，李先生在家
不小心摔伤导致骨折。因为无法
健身锻炼，他多次与健身房协商
退费未果。李先生便诉至崇川法
院，要求解除合同并全额退款。

健身房辩称，同意解除合同，
但是李先生系个人原因要求退课
退款，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合
同总价30%违约金。

崇川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
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合同解除问
题。案涉健身购课协议系双方真
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
等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

己的义务。原告主张“相关违约
条款系格式条款，应属无效，不
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认
可。原告以自身原因为由要求解
除合同，根据法律及约定，不享
有单方解除权。该解除行为构成
合同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庭审中因被告同意解除合同，视
为双方已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
同，故法院可支持原告要求解除
合同的诉讼请求。

二是退还金额问题。合同因
违约解除，守约方可请求违约方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被告认
为应以合同总价 30%计算违约
金，法院不能支持。根据《江苏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二十
七条规定，经营者发行单用途预
付卡（含其他预收款凭证）的，单
张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 5000
元。本案中，被告一次性预收了
12300元作为服务费用，显然违
反了上述条例的规定。据此，超
过部分7300元被告应当予以返
还，原告应承担剩余5000元预付
款的违约责任。近日，崇川法院
做出判决，被告健身房按照5000
元的30%即1500元收取违约金，
剩余的10800元退还给原告李先
生。

现代快报讯（记者 刘赟）“一
刀切，万两金”，这是“赌石”行业
在按下切割机开关瞬间最常喊
出的口号。许多人被这种刺激
的感觉吸引，抱着“以小博大”

“一夜暴富”的侥幸心理参与“赌
石”。近年来，这种在线下都难
以看清、摸透的“赌石”甚至被搬
到了网络直播间。一些不法分
子设下陷阱，将“赌石”变成一场
彻头彻尾的骗局。近日，南京建
邺法院公开宣判了一起网络直
播“赌石”“开蚌”诈骗案，26名被
告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主犯
刘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2023
年 1月至 6月间，刘某某租下直

播场地，组织三十余人扮演主
播、水军、货主、客服等角色，通
过网络直播实施诈骗。他们先
以赠送“原石”等手段将观众吸
引至直播间，然后谎称自己的普
通石头、河蚌是高等级翡翠原
石、珍珠蚌，能切割出价值不菲
的翡翠和珍珠。在直播中，主播
与货主演员还上演了一出虚假
还价议价的戏码，与水军配合形
成“切涨”的虚假交易，吸引观众
购买。最终骗取直播间观众共
计 618.4万余元。

近日，这些诈骗分子悉数落
网，26名被告人被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主犯刘某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十一年。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陈歆 董
浩然 记者 孙苏皖）顾客将湿衣
物挂在紧邻房门的消防喷淋器
上，酒店服务员开门时触碰到衣
物致喷淋器大量漏水。4 月 9
日，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公布
了这样一起案件，判决该名顾客
赔偿10000元。

2023年8月11日13点左右，
某酒店服务员照常开门打扫时，竟
突然“下起了雨”，短时间内房间地
毯、墙体、床品全都被浸湿。

经快速排查发现，原来是入
住的彭某将清洗的衣物晾晒在
临近房门的屋顶消防喷淋头上，
服务员开门触碰到晾晒的衣物，
进而造成消防喷淋感应器大量
漏水，致使该房间及楼下房间被
浸泡，屋内物品也被损坏。

某酒店快速关闭水阀门并清
理损坏物品价值后，要求彭某赔
偿财产损失及经营损失。但彭
某认为漏水的主要原因系某酒

店服务员开门时用力过猛触发
喷淋开关所致，其仅应承担次要
责任。双方协商不成，某酒店诉
至法院。

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
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任何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
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等。

本案中，彭某在某酒店住宿
期间，擅自将湿衣物悬挂在紧邻
房门的消防喷淋器上，该行为明
显不当。同时，彭某作为成年
人，还应当预见到服务员在提供
客房服务打开房门时会碰到衣
物，移位的衣架可能造成喷淋器
被触发，因此，彭某对于事故发
生存在过错，对于某酒店的损失
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
综合财产损失的市场价格、维修
时间等，判决彭某赔偿某酒店损
失10000元。

刚买了健身课就摔骨折，能退费吗

网络直播“赌石”骗得600多万元

在酒店消防喷淋器上挂衣物赔万元

庭审现场 通讯员供图


